2019年广州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    广州市体育局  
二、承办单位
   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
三、竞赛日期
    2019年7月24-28日
四、竞赛地点
   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西区田径场	
　　五、参加单位
    各区
竞赛项目：（共计90项）
（一）甲组（32项）
男子: 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5000米竞走、110米栏（高1米、距9.14米)、400米栏（高0.914米）、跳高、撑竿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（11米板）、标枪（700克）、五项全能（100米、1500米、110米跨栏、跳高、跳远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。
女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5000米竞走、100米栏（高0.84米、距8.50米）、400米栏（高0.762米）、跳高、撑竿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（9米板）、标枪（600克）、五项全能（100米、800米、100米跨栏、跳高、跳远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。
（二）乙组（32项）
男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竞走、110米栏（高0.914米、距8.90米）、300米栏（高0.762米）、跳高、撑竿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（10米板）、标枪(600克)、五项全能（100米、1500米、110米跨栏、跳高、跳远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。
女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竞走、100米栏（高0.84米、距8.30米）、300米栏（高0.762米）、跳高、撑竿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（8米板）、标枪（500克）、五项全能（100米、800米、100米跨栏、跳高、跳远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。
（三）丙组（26项）
男子：60米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00米栏（高0.762米、距8米）、跳高、撑竿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（7米板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。
女子：60米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00米栏（高0.762米、距7.5米）、跳高、撑竿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（7米板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。
六、参赛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《2019年广州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参赛运动员参赛资格》的有关规定，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（含香港、澳门身份证件）和确认有效的《广州市业余运动员注册证》（外地户籍：确认有效的《广东省运动员注册证》）方可参加比赛。
（二）年龄规定
甲组：：2004年 1月1 日- 2005年 12月31日出生者；
乙组：2006年1月1日-2007年12月31日出生者；
丙组：200:8年1月1日-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。
（三）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，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:1配置，甲组运动员限报18人，乙组限报20人，丙组限报22人（甲、乙、丙组人数不得互相调剂）。
（四）广州市行政区以外户籍注册的运动员，不得超过该代表队和该组别报名运动员的50%。
（五）各代表队必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（含交通往返途中）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，并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，方可参赛。
（六）各参赛运动员须经区及以上医务部门身体检查，并向组委会交验健康证明原始凭证，方可参赛。
七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，但起跑判罚执行二次起跑犯规的运动员取消该项目比赛资格的规定。
（二）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调派。
（三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（队）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（撑杆跳高项目单列）。
（四）每人可报两项单项，可兼报接力，每项接力各代表队限报一队。
　　八、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
    （一）获各小项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。
（二）各组别项目录取前八名，按13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分计；全能项目及接力项目按双倍分计。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，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。
　　（三）如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，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，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。
九、报名和报到
（一）报名
1.报名时间：各代表队请于 2019年6月20日前向组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，项目一经上报不得改动，逾期不报或报名表内容不规范者，视弃权处理，不得参赛。
2.报名方式：各代表队须在2019年广州市青少年锦标赛市体育局注册报名网站和“运动汇”网站: www.ydh.cc进行线上报名。
（二）报到：各代表队请于 2019年7月24日前到比赛场地报到。
（三）技术会议：
1.各代表队请派领队、教练员各一名参加7月24日在  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田径专项部召开的技术会议，同时交验报名表、参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（含香港、澳门身份证件）、广州市运动员注册证、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。
2.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，不得改项、换人及增报项目、人员。
十、服装和器材
（一）运动员参加接力比赛时须统一服装。
（二）除撑竿自备外，其它器械由组委会准备。
十一、经费
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。
十二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。


